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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1月23日讯（记者洪宝
光 实习生王娟）“要好好感谢海南省
劳动监察部门为我们出力，否则工钱不
知要拖欠到何时。”今天，拿到工钱的建
筑工人袁金才说。

年关将至，又是欠薪清缴时。记者
从相关部门了解到，今年1至10月，全
省接到拖欠农民工工资2000多起投诉
案件，其中突发性案件462起，涉及人
员达37963人。今年来，我省劳动保障
监察总队采取多措施，为农民工追回
1.6亿多元工资。

今年，通过朋友介绍，袁金才等6人

从老家四川来到海口市灵山镇某工地工
作，没想到发工资时，老板总会以各种理
由拖欠工资。后来，他向省劳动监察部
门反映，最终拿到拖欠的1.2万元工钱。

“案件量和人数都不同程度增加，但
我们加大了对案件的查处力度，以案件
例会制度、案件集体讨论制度、案件倒计
时制度的‘三案制度’，对办案人员的办
案情况进行跟踪督办，及时催促办案人
员在法定的时间内依法结案，及时纠正
违规执法行为，提高办公质量和工作效
率。”省劳动保障监察总队相关负责人介
绍，与此同时，还采取现场协调、现场立

案、现场处理的“快立、快审快决”有效措
施，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稳定。

为何每年都有欠薪情况呢？就此，
省劳动保障监察总队负责人表示，其一
是工程层层转包，导致民工工资被拖
欠。目前建筑行业中，一些人从开发商
手中拿到工程，转手给包工头，包工头
再把活分给民工做，这样层层转包，而
且中间转手的大多是“皮包公司”，他们
靠转包牟取暴利。其二是部分单位用
工管理不规范、劳务市场不健全，工资
支付制度不完善等。

针对我省拖欠农民工案件呈常态

化趋势，省人社厅要求各市县各部门加
强对重点企业监管，对可能发生较大数
额的工资拖欠并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企
业，及时发出预警，及时督促企业采取
措施解决。对近3年发生过拖欠农民
工工资的建筑企业或因拖欠工程款导
致施工单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建设单
位，对恶意拖欠、情节严重的企业，采取
对法定代表人进行约谈、依法责令停业
整顿、降低或取消建筑施工企业资质、
会同其他有关部门落实“黑名单”制度、
吊销营业执照直至清理出所在地建设
施工市场等手段，加大惩治力度。

琼山区委原常委、区纪委
原书记孙道静被“双开”

本报海口11月23日讯（记者张谯星 通讯
员符岩凌）记者今天从海南廉政网获悉，海口市纪
委日前对琼山区委原常委、区纪委原书记孙道静
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经查，孙道静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违规经商；
在征地拆迁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
其行为已严重违纪并涉嫌犯罪。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参照《行
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海口市纪委
研究并报市委审议，决定给予孙道静开除党籍、开
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
题、线索及所涉款物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琼海中原镇原党委书记
姚明被开除党籍

本报海口11月23日讯（记者张谯星 通讯
员李静）记者今天从海南廉政网获悉，琼海市纪委
日前对该市中原镇原党委书记姚明违纪问题进行
了立案审查。

经查，姚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
益并收受财物。其行为已构成违纪。依据《中国
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参照《行政机关公务员处
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琼海市纪委研究并报市委审
议，决定给予姚明开除党籍、行政撤职处分，按办
事员安排工作；收缴其违纪所得。

琼中一男子盗窃34起
获刑3年零8个月

本报营根11月23日电（记者王培
琳 通讯员蓝汉军）今天，记者从琼中黎族
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获悉，琼中营根镇男
子王兴某于2014年3月至7月期间，累计
盗窃34起，近日，被琼中法院判处有期徒
刑三年八个月，并处罚金1万元。

据悉，王兴某在2014年3月至2014
年7月期间，在琼中境内盗窃手机、钱包、
现金若干次，受害人众多，社会危害性大，
琼中法院认为，被告人王兴某无视国家法
律，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多次入户等
手段，秘密窃取他人财物折合35226元，
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

同时，被告人王兴某曾因犯盗窃罪，
于2012年12月27日被琼中法院判处
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于2014年3月1
日刑满释放，刑满释放五年内又犯本案
指控的盗窃罪，系累犯，应当从重处罚，
但同时其具有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
构成坦白的情节，亦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一儿童街头昏迷家属向警方求助

海口三名协警
紧急护送至医院

本报海口11月23日讯 （特约记者黄培岳
记者李关平）近日，海口交警支队龙华大队一中队
协警赵丹、冼传博、侯晓平三人执勤时，紧急救助
了一名昏迷小孩，赢得了市民群众“点赞”。

据了解，11月19日上午10时10分许，赵丹、冼
传博、侯晓平等3名协警在金岭路金牛公园西门执勤
时，一名男子抱着双目紧闭的孩子向执勤协警求助，
神情异常焦急，经询问得知，该男子怀中的孩子正处
于昏迷状态，因打不到车去医院而焦急万分。

3人立即将情况上报中队长陈帅，陈帅马上
安排冼传博驾驶警摩将该男子和孩子送往省人民
医院秀英门诊部，并安排赵丹、侯晓平驾驶警摩沿
途护卫，同时打电话通知120在医院门口等候。
10分钟后，三人就将病人安全送到医院，并协助
医护人员将病人送往病房后才放心离去。

11月23日上午，海口市公安局对此事进行
全局通报表扬，并要求广大民警、协警学习他们心
系百姓、急群众之所急、助人为乐的精神，大力弘
扬社会正能量。

新闻 追踪

本报三亚11月23日电（见习记者
陈雪怡）今天，三亚市在美丽之冠举行
仪式，迎接世界小姐们“回家”。（见左
图，本报记者 武威 摄）

三亚市有关负责人表示，世界小姐
总决赛在三亚的隆重举办，使赛事所倡
导的“有意义的美丽”与三亚城市文化
内涵和城市精神相得益彰，相信在此次
赛事活动的推动下，“美丽三亚”与“世
界之美”将会进一步融合，使美丽文化
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据悉，本届世界小姐总决赛选手将
在三亚进行为期近一个月的彩排演练，
备战12月19日举行的第65届世界小
姐总决赛，期间选手们还会参加各种公
益走秀活动，包括海南欢乐节、海天盛
筵等，届时将给海南人民带来一场场美
丽盛宴。

第65届世界小姐总决赛已是该赛
事第六次落户三亚，三亚也因此被誉为

“世界小姐之家”。

本报海口11月23日讯（记者王玉
洁）“我代表远嫁台湾的文昌籍姐妹们，
把一点心意送给符理总，希望孩子早日
康复。”今天下午，从台湾回到海口没多
久的文昌籍台湾新娘陈春丽来到海南
187医院，把11万元新台币和1200元
人民币送到了文昌烫伤男孩符理总的
父亲符河手中。

符理总今年1岁多，是文昌市文城
镇湖美村人。11月8日，符理总因不小
心扯到电线而打翻了正在煲汤的电饭
锅，滚烫的汤顺着他的左肩泼到全身，
致使全身大面积烫伤，经海南187医院
医生检查，孩子总烫伤面积达56%。

“孩子烫伤，第一阶段的治疗就需要
十几万元，接下来还有第二阶段、第三阶
段的治疗。”这笔巨大的医疗费让以务农
为生的符河全家十分发愁。无奈之下，
符理总的妈妈在社交网络中发出了求助
信息，希望得到社会爱心人士的帮助。

“上个礼拜，一位文昌籍台湾新娘
将这一求助消息转发给了我们。”陈春
丽说，当下，我们便发动远嫁台湾的文
昌籍姐妹们献爱心。截至记者采访当
天，短短一周时间内，拥有163人的“海
南文昌市姐妹在台湾”的微信群里就有
99人慷慨解囊。

按现行汇率计算，目前她们收到的
11万元新台币和1200元人民币约合人
民币2.2万多元，而愿意帮助符理总的
海南籍台湾新娘人数还在不断增加。

今年中秋节前，远嫁台湾屏东县15

年的文昌籍姑娘陈春丽，作为“回娘家，
庆中秋”海南籍台湾新娘回乡省亲交流
团代表之一，与其他35位同乡应邀回
到故乡。回台湾听到这一消息后，11月
22日晚刚回到海口的陈春丽今天又特
意赶到医院送来爱心款。

符河怎么也想不到，连远在台湾的海
南老乡也会向自己伸出援助之手，他对所
有帮助过自己的爱心人士感激不尽。截至
记者采访时，符河已收到善款人民币11万
余元，新台币11万元，被烫伤的符理总也
渡过了危险期，目前正在观察中。

利用出境带团走私高级洋酒
偷税16万余元

海口一导游因走私
普通货物罪获刑

本报海口11月23日讯（见习记者
计思佳 通讯员胡坤坤）利用当导游的工
作便利，两年间从新加坡免税商店往国
内带了202瓶高级洋酒卖给他人，但携
带入境时并未申报纳税，偷税额达16.5
万余元。近日，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
法院对该案作出判决，导游赵某慧因犯
走私普通货物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3
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

32岁的赵某慧是河南平顶山人，在海
南某国际旅行社担任导游。由于工作的原
因，赵某慧经常往返于新加坡。2013年开
始，庄某、林某洪、林某提出让赵某慧趁着
出境带团的时候，从新加坡带一些免税洋
酒，回国后卖给他们，赵某慧欣然答应。

于是，从2013年至2015年 2月期
间，赵某慧利用出境工作的机会，在新加
坡免税店共购买202瓶洋酒带回国卖给
庄某、林某洪、林某三人，并且回国通关
时未向海关申报也未补缴税款。经海关
计核，赵新慧走私入境的202瓶洋酒偷
逃税款达165000余元。

近日，海口中院对此案做出了判决。
法院认为，被告人赵某慧逃避海关监管，
多次走私洋酒入境并销售给他人牟利，偷
逃应缴税额165000余元，偷逃应缴税额
较大，其行为已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被
告人赵某慧没有前科劣迹，到案后能够如
实供述基本犯罪事实，具有坦白情节，可
予以从轻处罚，但鉴于赵某慧实施走私普
通货物犯罪的时间较长，次数较多，在量
刑时应从严掌握从轻处罚的幅度，不宜宣
告缓刑，遂作出上述判决。

本报三亚11月23日电（记者苏庆
明）近日，有媒体以《海南三亚：一份公文
从市政府到国土局走了260天》为题，报
道了这样一件事：一份涉及上亿元资产
处置的公文从今年2月26日被三亚市
政府领导批转给三亚市国土局后，直到
11月13日才抵达国土局。记者今天了
解到，该局就此事表示歉意，并将引以为
戒，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同时该局
已与涉事企业达成共识，将积极按公文

批示依法开展相关工作。
《中国青年报》11月16日刊发的这

则报道称，根据2013年3月三亚市政府
会议纪要，由国土局牵头有偿收回三亚
东成农业开发公司位于原凤凰镇凤凰路
面积总计 30.6 万平方米土地的使用
权。2013年9月，三亚市土地储备开发
中心和东成公司共同委托第三方机构进
行土地评估，评估结果为1.83亿元，双
方对这一结果未提出书面异议。

东成公司负责人反映，2014年1月国
土局单方委托另一机构对前述土地进行第
二次评估，评估结果为1.56亿元，并得到
三亚市政府批准以这一估价收回。对此，
东成公司向海南省政府提起行政复议。今
年1月29日，省政府下达了《行政复议决
定书》，决定撤销三亚市政府的批准文件。

报道披露，三亚法制办收到省政府
决定书后，提交相关报告给市政府，建议
将决定书交由国土局研究讨论，提出处

理意见。三亚市政府分管领导同意批转
这一报告给国土局，批转日期为2015年
2月26日。但直至11月13日，国土局
才收到这份批示。

该局有关负责人近日回应，他们之所
以组织第二次评估，是由于专家认为第一
次评估存在瑕疵。公文长时间延误，是由
于工作衔接上的失误，及相关工作缺乏主
动性，对此国土局深表歉意。11月20日，
该局召开了全局大会对此事进行通报，要

求全局上下引以为戒，坚决杜绝类似事件
的再次发生。同时，还将开展专项整治，
深入排查不主动、不作为问题。

据介绍，11月17日，该局同东成公
司的有关负责人进行了协商，双方达成
了一致意见，并已向市政府报文请示：市
国土局将积极履行《行政复议决定书》，
撤销原收地批复及收地决定，并依法依
规重新启动有偿收回东成公司土地使用
权工作。

三亚国土局就“公文旅行”事件致歉
将引以为戒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心系家乡被烫伤男童

文昌籍台湾新娘送来2万多元爱心款

我省开展建筑等领域欠薪清缴行动

今年已为农民工追回1.6亿元工资

世界小姐“回家”

拍不雅视频敲诈勒索获利百万

广西一男子获刑14年
本报那大11月23日电（记者邓海宁 通讯

员罗凤灵）广西男子陶某华以公开他人不雅视频
相要挟，结伙敲诈勒索钱财共计112.8万元。近
日，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维持
昌江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陶某华犯敲诈勒索罪，
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并处罚金10万元。

2013年年初，陶某华与陈某梅（另案处理）共
谋敲诈勒索赵某。陈某梅将朋友赵某约至昌江县
石碌镇某宾馆开房，并利用事先准备好的摄影设备
偷拍下了其与赵某的不雅视频。陶某华拿到内存
卡后，以公开不雅视频相要挟，敲诈勒索赵某钱财
共计112.8万元。

昌江法院认为，陶某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
公开他人不雅视频相要挟，结伙强行索取被害人
钱财共计112.8万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
成敲诈勒索罪。陶某华到案后如实供述罪行，依
法可以从轻处罚。

一审宣判后，陶某华不服，提出上诉。海南二
中院审理认为，一审法院定罪准确、量刑适当，故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